附件1：
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事项须知

参加辽宁省农业科学院2021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笔试考核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事项要求如下：
1.请广大考生务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通过微信小程序“国务院行程码”和“辽事通”申领本人防疫健康码，并于考前15天起持续关注健康码状态。
2.考生须了解辽宁省及沈阳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通知要求，并按照相关要求自觉接受健康管理、隔离观察等。如需进行隔离观察，隔离期满后，仍需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笔试考核。  
3.笔试日前14天内，考生体温高于37.2℃或出现疑似症状的，应及时就诊，经诊断排除新冠肺炎且笔试日当天体温检测不高于37.2℃的方可参加笔试考核。
4.笔试日前14天内，考生应避免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做好自我防护。
5.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被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笔试当天无法到达考点的，视为主动放弃笔试资格。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以及其他个人原因无法参加笔试的，视为主动放弃笔试资格。
6.笔试当天，考生要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前往考点，在进入考点入口进行体温检测时，应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安全间距；进入考点后，应按照工作人员引导，合理保持安全间距。
7.考生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现场通过“辽事通”APP、微信“国务院客户端”进行扫码，确定为绿码、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经体温检测确认结果正常（体温不高于37.2℃）方可进入，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或呼吸道异常症状者，不再参加此次考试，应配合到定点收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8.笔试考核期间，考生应全程佩戴口罩，拒绝佩戴口罩的考生，按违纪处理；在接受身份识别验证等特殊情况下，考生应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可以摘除口罩。
9.笔试过程中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的考生，应及时向工作人员报告，按照工作人员引导转移至备用隔离考场继续笔试考核，接受健康检测或转移到隔离考场而耽误的笔试考核时间视情况适当予以补齐。笔试考核结束后，所有在隔离考场参加笔试考核的考生，由120急救车转运至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排查，并及时向考场工作人员反馈排查结果。不具备继续参加笔试考核条件的考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转移，笔试考核时间不予补齐，不再进行补考，按交卷处理，笔试考核成绩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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